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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法学教育应当紧密联系立法与司法实践，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实现这一目的，传统的法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必须进行改革。
目前各高等法律院校广泛采用的案例教学法，就是众多改革措施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案例教学法的实施促进了法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值得推广和倡导的一种教
学方法。
2001年，在山东省教育厅的资助下，我们承担了山东省法学教学改革试点专业的教学改革项目。
该项目力图通过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法学专业的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能够适应实际需要的法律人
才。
为此，我们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上，在强化基础理论的同时，突出强调了法学教学的实践性，通过各种
方式使课堂教学及课外教学密切联系司法实际。
例如，我们不仅将毕业实习安排为一个学期，以便于学生全面掌握司法实践的运作程序，而且经常邀
请司法实践部门的同志到校介绍司法实践经验，开设了“法官论坛”、“检察官论坛”、“律师论坛
”等，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认知感。
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必须给学生一个经常性的案例教学的手头资料，这就是案例教材。
因此，进行案例教学、抓好教材建设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搞好案例教学的基础工作。
现在各地出版了不少案例教材，但这些案例教材大多只是单纯的案例分析，在体例上是“一案一题”
，还缺乏与法律规定、法学理论的有机结合，不利于学生通过案例掌握现行法律规定和相关的法学理
论。
为此，我们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写了这套全新的法学案例教材，以适应案例教学的需
要。
为编写一套质量高、特色鲜明的案例教材，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分析，总结了现有案例教材的得失
，汲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更好地适应教学改革的要求。
本套教材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体系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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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教材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体系新颖。
本套案例教材以法学的基本理论为线索，就每个具体理论问题设案情简介、思考方向、法律规定、学
理分析、自测案例五个部分，这一体例可以充分地体现实践、法律、理论的有机结合。
　　第二，内容简洁。
本套案例教材力求以简洁的语言阐述问题，解析实例，说明法理，使学生能够一目了然。
　　第三，紧密结合法律规定。
为避免案例教材脱离法律规定的现象，本套案例教材特别强调现行法的规定，并通过实例的解析帮助
学生理解法律的规定，以增强学生掌握和运用法律的能力。
　　第四，具有启发性。
本套案例教材在每个具体问题的设计上都包括有思考方向及自测案例，其目的就是给学生以充分的思
考空间，启发学生运用理论与法律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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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述案例中一审法院裁定不属于法院主管是不正确的。
其原因在于没有分清当事人争议的关系的性质，将民事关系当做行政关系看待。
而民事关系是由民法规范的，应当依据民法裁判。
民法是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部门。
从语源上说，民法源于罗马市民法。
在罗马法上，法律又分为公法与私法，所谓古罗马的民法即指私法。
后世至近代以来，民法一语有不同的含义。
在民商合一的国家，广义民法为私法的全部，狭义民法一般认为不包括特别商事法或特别民法。
民法又有形式民法与实质民法之分。
形式民法是指被冠以“民法”名称的法律，如通常所说的民法典就为形式民法。
我国民法典正在制定之中，现行的《民法通则》就属于形式民法。
实质民法是指规制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不仅包括以民法命名的法律，也包括其他调整民事关
系的法律规范。
实质民法与作为法律体系中部门法的民法的含义、范围是相同的。
在我国，依《民法通则》第2条的规定，民法以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为调整对象。
换言之，凡属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均属于民法的范畴。
所谓财产关系，是指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属于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必须为主体平等的关系，若主体不平等则不属于民法调整。
如本案中提到的将筹建处所建设的宿舍调拨给化工研究所而发生的财产关系就不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
，因为双方主体是不平等的。
由于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的主体是平等的，因而一般是由主体依据其自己的利益需要自愿设立的，
既不能是以一方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形成的，也不能是由第三人非法干预而形成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总论案例教程>>

编辑推荐

《民法总论案例教程(第2版)》：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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